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ҹ摘要Һ 

本文分析檢討民法第 252條違約金酌減規定之適用對象ȃ規定根據ȃ性

質ȃ適用型態及酌減之考慮因素等Ȅ本條規定得適用於懲罰性違約金及損害

賠償總額預定之違約金Ȅ本文認為，此一規定亦得類推適用至依契約約定逕

行沒收債務人既已給付之情形；其次，民法第 252條規定屬於誠信原則下不

被允許之權利行使類型，而且性質上是實體法上之狹義抗辯，即法院得依職

權斟酌事實而酌減違約金Ȅ但是法院得依職權斟酌事實有別於法院依職權調

查事實，即法院得依職權斟酌事實而酌減違約金仍須遵守民事訴訟程序之辯

論原則與主張及舉證責任原則Ȅ亦即在民事訴訟程序之辯論原則下，所謂實

體法上之狹義抗辯，有別於德國民法第 343條第 1項第 1句明定須債務人聲

請法院酌減違約金，僅不須債務人在訴訟程序上表示行使權利之意思，因此

即使是原告債權人本身之事實陳述得以認定違約金過高，法院亦得依職權斟

酌事實而酌減違約金；此一情形，並未違反民事訴訟程序之辯論原則Ȅ最高

法院大多數判決對本條規定採取法院得職權Ȟ斟酌事實ȟ酌減違約金，值得

贊同Ȅ反之，原告債權人陳述之事實並未能使法院確信違約金過高，債務人

訴訟程序上負有主張及舉證責任；債務人應主張或舉證卻不為主張或舉證，

或未能使法院獲得違約金過高之確信，應自行承擔不利判決之結果Ȅ此外，

若干最高法院判決認為酌減違約金須達顯相懸殊或顯失公平之程度始得酌

減，亦應予以肯定Ȅ最後，為貫徹保護債務人之意旨，判斷違約金是否相當

或過高之時點，宜以事實審最後言詞辯論終結時為準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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